附件十：
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 
鉴证业务规范 
（试行）
　　为了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它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特制定本规范。 
　　一、鉴证目标 
　　对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所有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准确性发表鉴证意见。 
　  二、鉴证要求 
　　（一）鉴证内容 
　　1、审核基础申报资料； 
　　2、审核退税企业主体； 
　　3、审核确认设备主体； 
　　4、审核退税时间和金额。 
　　（二）鉴证要点 
　　1、审核基础申报资料。 
   （1）发改委出具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 
   （2）该项目以前累计已审核批准退税的审核审批表复印件； 
   （3）采购国产设备申报退（免）税报告及保函； 
   （4）出口退税单证审核表； 
   （5）出口退税货物进货凭证登录表； 
   （6）采购国产设备清单、供货合同及付款凭证复印件； 
   （7）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认证结果通知书、认证清单； 
   （8）购进国产设备照片。 
　　2、审核退税企业主体。 
　　（1）审核企业设立、登记情况。主要审核企业的设立日期、企业性质、资本金的到位情况、经营期限和经营范围。根据企业不同的性质和经营范围，检查企业是否应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除从事交通运输、开发普通住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的中外合作企业以外的其他外资企业，均应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外商投资企业以其分公司（分厂）名义采购的自用国产设备，由其分公司（分厂）向所在地主管退税机关申请办理退税； 
　　（2）审核企业是否按规定取得《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和《项目采购国产设备清单》。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项目确认书，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由本省发展改革委出具项目确认书。 
　　3、审核设备主体。 
　　（1）首先审核本批次采购的国产设备是否在发改委出具的《项目采购国产设备清单》中列明，有无超范围采购国产设备。对超出《项目采购国产设备清单》范围采购的设备价值应予以剔除； 
　　（2）其次将本批采购的国产设备所属投资项目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项目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进行核对。对符合项目核准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中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其采购的国产设备不属于购进国产设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实施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中列名的国产设备，可以办理退税申请； 
　　（3）审核所采购国产设备入账情况。采购国产设备是直接作为固定资产入账，还是通过在建工程结转入账，是否按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计提折旧。其次根据采购国产设备清单，到现场核对实物，做到采购合同、发票及实物三方比对，并要求委托方提供设备实物照片、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等，如采购国产设备系流通企业购进的，需追溯到上道生产企业环节，证明申请退税设备系国产设备的相关资料。 
   4、审核退税时间和金额。 
   （1）首先审核企业是否在规定日期办理退税备案登记。外商投资企业在取得发展改革委出具的项目确认书后30日内，应向其所在地主管退税机关申请办理购买国产设备的退税备案登记； 
   （2）其次审核采购的国产设备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及时认证，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设备后,应自购买设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之日起30日内?,到其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在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清单上列明通过的，可以办理退税申请，未经过认证或认证未通过的，均应从退税申请额中剔除； 
   （3）审核申请退税时限是否符合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应自购买设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之日起90日内，填写《外商投资项目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申请表》，同时附送税务机关要求的退税申请资料向其所在地主管退税机关申请办理国产设备的退税手续。 
   5、审核退税计算金额。根据国产设备退税清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资料，审核委托方申请退还的增值税款计算是否正确。 
   三、鉴证报告（样本）
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鉴证报告 
                                    ××鉴字[××]××号 
   （委托单位）：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年度××项目（第××批）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事项进行审核。及时提供相关会计资料、采购国产设备申请退还增值税申报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采购国产设备申请退还增值税所有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准确性发表鉴证意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外商投资项目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6]111号）等文件的规定，按照《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鉴证业务规范》的要求，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现场勘查实物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经审核，我们认为：贵公司××项目本批次采购国产设备可以申请退还增值税××元。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时使用，不作其它用途。非法律、法规规定，鉴证报告的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附件： 
　　1、鉴证报告说明； 
　　2、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汇总申报表(已审) 
　　3、税务机关要求附列的其他资料； 
　　4、税务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税务师事务所（盖章）   中国注册税务师：（盖章） 
    地址：×× 
　　　　　　　　　　　     报告日期：××年××月××日 
附件1：
鉴证报告说明 
  　一、委托单位基本情况（如：成立时间、投资方、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经营范围等） 
　　二、主要会计政策 
　　三、审核情况说明 
   1、注册资金审核情况。贵单位营业执照登记注册资本××元，其中：至××年××月××日，中方出资××元，外方（写明外商名称）出资××元，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外国投资者已投入的资本金达到投资各方已到位资本金的××％；截至目前，公司根据××年×月×日的董事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新增资本金×元，由××以××（方式）出资，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出具××验资报告。自此，贵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金为××元，外国投资者已投入的资本金达到投资各方已到位资本金的××％。 
   2、退税投资总额。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司或省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按照权限出具的外资项目确认书，编号:（省市区简称）发改外资准字[200 ]××号,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第××类第××条。贵公司经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元,采购国产设备总额××元。 
   3、核定退税投资总额内扣除项目明细情况。 
   （1）新增免税进口设备：自税务机关核定退税投资总额起至申请日止，贵单位购进免税进口设备总额××元。具体情况应附表说明； 
   （2）新增基建投资：根据贵单位的账面，自税务机关核对退税投资总额起至申请日止，贵公司新增基建投资额××元； 
   （3）新增流动资金：根据贵单位的账面记录，自税务机关核对退税投资总额起至申请日止，贵公司新增流动资金××元； 
　　以上应在核定退税投资总额内扣除项目合计××元。 
　　4、符合性审核意见。贵单位××年度××项目（第××批）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值税的国产设备，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并且在税务机关核定的退税投资总额内。在取得项目确认书后30日内，向主管退税税务机关申请办理购进国产设备的登记备案手续，与供货方签订采购合同，所提供的由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税务机关认证确认通过，及时按规定付款，并附有相应的付款凭证，购进设备作为固定资产管理，记入固定资产明细账，并计提折旧，手续较为完备，符合国税发[2006]111号文件规定。截止审核日为止的监管期内,本批次国产设备未发现有转让、赠送等设备所有权转移行为或出租、再投资行为。 
　　5、采购国产设备明细情况应附表说明。 
　　6、已购国产设备管理情况应附表说明。 
　　四、其它需要披露的事项

